
北京市西城区环境保护局 

责令限期改正通知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环保车责字[2018]第 005 号 

北京博众通宇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： 

2018 年 3 月 8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到你单位承建的地铁十六号线 20 标

工地现场，对一台使用的识别码为 LSH0833NFB904301 轮式装载机烟气排

放进行了检查，经查，该施工机械排放有明显可见烟度，排放污染物超过

北京市地方标准《在用非道路柴油机械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》

（DB11-184-2013）的限值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

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

我局责令你单位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 7 日内改正违法行为，并接受我局执

法人员的复查。 

限期治理内容具体要求： 

按照规定期限使其达到北京市地方标准《在用非道路柴油机械烟度排放

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DB11-184-2013）的限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市西城区环境保护局 

2018 年 3 月 13 日 

（本文书为二联。一联存卷，一联交当事人。） 

 


